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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的損失。「人才流失」與「創業枯竭」當然不能劃上等號，但是這兩個現象同時在台

灣發生，則是不爭的事實。 

五、爭取創業人才是新一輪的國際競爭賽局，亞洲各國都紛紛提出以各國優勢為核心的人才吸

引專案，台灣具有相對自由開放的產業環境、大中華區最優質的生活品質，具備在這場跨

國戰局勝出的條件。本席期許政府積極有效的落實創業拔萃方案，從開放創業家簽證為起

點，快速推展台灣的獵才計畫，用世界級的人才、資金，打造群聚創業平台，為台灣經濟

注入新的活水。 

（六十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近來食安、藥安均一再出包，籲請除綿

密及落實稽查、嚴懲重罰外，在邊境關防的查察功能應再加強

！邊境查驗要求要「滴水不漏」或過於理想，但有效管理應可

大幅降低危安物品的進入。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；據統

計顯示，全台邊境查驗人力只有 45 人，每年食品申報達 60 萬

件，以基隆港辦事處為例，平均每日申報進口查驗案件約 1,400
百件，邊境查驗官員平均每人每日需要審案近百件案子，若真

依規定每日需隨機抽樣，並親自查證貨櫃內品項來源等均符合

國家規定外並親自取樣送驗，渠等工作份量及效率應屬世界級

。但由於事實的人、物力不足，國內通關查驗就多因陋就簡，

以書審代替實質查驗，當被抽中實質查驗時就請業者代理報驗

，可以想像查驗自然很容易潛藏或衍生出重重弊端。世界各國

對輸入產品多採取集中查驗、抽樣及查核，指定於單一貨櫃場

或特定查驗區進行查驗，然基隆港卻以「人員就櫃」方式辦理

查驗，怎不讓不肖業者見縫插針！爰此；要如何杜絕邊境查驗

採取樣品不嚴謹之疑虞？主管機關應規劃集中查驗制度，將業

務檢測督考列入例行公務程序，建立透明內外部稽核制度，並

公布查核成效，以昭公信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去（103）年食品申報進口件數有六十多萬件，基隆關的申報件數最多，幾乎是全台食品進

口量的一半，因應貨運量龐大，搭配風險控管機制，依風險抽驗，去年查驗率平均為百分

之五，全台約有三萬多件食品在邊境被查驗。如果依全台邊境查驗率平均百分之五計算，

包括行政人員的四十五名查驗人力，每人平均每年查驗六百六十七件，每人每天查驗量超

過一件。一件聽起來不多，但可能就是一整個貨櫃，查驗人員必須打開貨櫃，攤開產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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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稽查成分、標籤、品項等。如果查驗人員當天必須負責兩個以上的貨櫃，一定得要加

班才行。 

二、邊境查驗人力的問題，早在 2012 年行政院研考會提出「加強進口食品安全管理計畫效益評

估報告」明確提及，報告也指出，國人喜歡嘗鮮，未來台灣進口食品只會愈來愈多。例如

；桃園機場就曾一個晚上湧進 3000 多件食品申報單，查驗人力疲於奔命，查驗是件吃力不

討好的苦差事，人員離職率相對也高。而邊境查驗最常見的問題就是「標示不實」，日前

日本輻射食品事件也正好應驗此事，政府應該對食品標籤管理有更多思考。 

三、食品藥物管理署主管業務範圍之產品均係消費民眾日常關切產品，然不斷的食安及藥安事

件，消費者有權檢視該署之作業流程，要求食藥署領導、組織分工及決策模式，必須以「

快」且「精」之方式處理各式事件及預防可能發生之食品、藥物、及醫妝風險。查驗人力

不足固然是一盲點，但目前食品輸台時，因海關報驗單係由業者自行填寫，為因應這項罅

隙，才要求國外業者必須檢附官方產地證明、相關特殊地區還規定得附必要（如輻射）報

告，但就因政府不能落實、久而久之才讓進口商鑽漏洞。令邊境查驗問題還有檢驗委外等

問題，讓業者都有漏洞可鑽。 

四、由最近多次食安、藥安事件，在在凸顯主管機關在組織分工、作業、內部效能、決策過程

均未以保護消費者為核心價值，且國內通關查驗常因陋就簡，多以書審代替實質查驗，當

被抽中實質查驗時就請業者代理報驗，業者主動替政府官員先行打開貨櫃，並將欲查驗之

產品代官員取樣，可以想像查驗官與業者之間只是行禮如儀做做樣子，國內邊境查驗對國

外送驗貨品通關如此之友善，自然很容易潛藏或衍生出重重弊端。要如何杜絕外界認為邊

境查驗採取樣品不嚴，政府應痛定思痛，規劃集中查驗制度，為國人邊關食、藥品安全查

驗盡心負責。 

（六十一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日前某民調顯示，贊成恢復徵兵制的

民眾高達 60.1%，引發社會討論，特表芻議！為維護國家主權

及保衛人民，不論那一種方式，一國之兵力都必需滿足其國

防的需求。由於台灣社會對服兵役一直存在抗拒心理，政治

人物就藉縮短役期來討好選民爭取選票，政府之所以決定建

立志願役士兵（募兵制），主要也就是因義務役士兵役期過

短，不利訓練與戰力維持；若改募兵，可募集長役期、訓練

完備的士兵，有利落實戰力確保國家安全。然募兵最基本的

條件，就是國家財力要足以支持，不可諱言；目前並無實施

全募兵制的條件，其一；政府現階財政不足以支撐所需人事

成本，以及兵力減少後所需提升的火力和指管通情需求；再

者在兩岸和平發展的過程中，雖無必要與中共軍備競賽，但


